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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地址：4072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
號
承辦人：科員 林耕震
電話：0422289111-25319
電子信箱：KENCHENG12@taichung.gov.tw

受文者：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研字第113000999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7330000E_1130009993_ATTACH1.jpg、

387330000E_1130009993_ATTACH2.pdf)

主旨：檢送本局2024 書寫臺中城報導文學獎徵文活動簡章及海

報各1份，惠請協助公告並轉知所屬單位、學校，請查

照。

說明：

一、旨揭活動透過徵選、獎勵以臺中市為主題之報導文學創

作，鼓勵民眾發掘在地議題和參與地方書寫，豐厚臺中的

文化底蘊和時代記憶。本屆徵選第一至三名，最高獎金新

臺幣8萬元。

二、徵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13年8月30日止，採紙本或線上擇一

報名投稿，詳情請見簡章，亦可查詢本局網站

（https://www.culture.taichung.gov.tw/）或活動臉書

專頁（https://lurl.cc/qRZrKQ），洽詢專線及信箱02-

25431636分機15；mulanrenew018@gmail.com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除外)、臺中市各區公所、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臺南市立圖書館、高
雄市立圖書館、桃園市立圖書館、各縣市文化局處、各縣市大專院校、各縣市政
府教育局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0

電子表單編號：11305F101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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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局文化研究科、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5

電子表單編號：11305F1010533



2024「書寫臺中城」報導文學獎徵文活動簡章 

壹、 宗旨： 

透過徵選獎勵以臺中市為主題之報導文學創作，鼓勵民眾發掘在地議題

和參與地方書寫，豐厚臺中的文化底蘊和時代記憶。 

貳、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三、 承辦單位：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參、 徵文對象及資格： 

一、 徵稿對象不拘，，無國籍，、居住地等限制，，惟主、 承辦單位所屬員工不得參

加。 

二、 參賽作品皆須以繁體中文創作。， 

肆、 徵文主題︰以臺中為寫作主題之報導文學。 

伍、 徵文字數及獎項 

一、 字數：8,000 至 12,000 字。 

二、 獎項，：徵選第一，、二，、三名各 1名，，頒發獎狀，、獎金，。第 1名獎金 8萬元，，

第 2名獎金 5萬元，第 3名獎金 3萬元。， 

陸、 報名及收件方式， 

一，、收件日期，：即日起至，113 年，8，月，30 日止，，紙本投件者，，需以掛號郵寄，，

以郵戳為憑，線上投稿開放至 8 月 30 日 23 時 59 分止，以系統管理後台

顯示時間為準，逾期恕不受理。 

二、收件方式：採線上或紙本（兩者擇一）。 

(一) 線上報名及投稿（https://reurl.cc/5vMOk6），無需再繳交紙本。 

(二) 紙本報名 

1. 報名表，1，份，。請至本局網站，（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

或線上報名網頁，（https://reurl.cc/5vMOk6）下載報名表(含著作權授

權書)。 

2. 投稿作品，1，式，6，份，。請以電腦繕打於直式，A4，紙張，，作品題目列於第，

1，頁最前端，，不需另印封面，。標題採新細明體，16，號字，，內文採新細明

體，14，號字，，文字橫排方式，，紙張雙面列印，，編列頁碼，，左上角以釘書

針裝訂，。字數不符規定或字跡不清者，、影印模糊致辨識困難者，，作品將

不予評審。 

3. 作品及報名相關資料郵寄至「104093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52 號

10 樓之３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書寫臺中城工作小組，收」 

柒、 評審方式及得獎公布， 

一、 由主、 承辦單位作資格審查，，決審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作家等組成評

審小組進行評審工作。 



二、 本屆採一階段評審作業。 

三、 參賽作品如經評審委員決議，認定未達給獎標準者，得以從缺處理。， 

四、 得獎名單預定於 113 年 9 月 30 日前公布於本局網站。除得獎者專人通知

外，，餘不另行個別通知。， 

捌、 投稿須知， 

一、一人限投一稿。 

二，、參賽作品及資料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報名後作品不得要求刪修或置換，。， 

三，、參賽作品上不得標註姓名，、筆名，。得搭配與本文有關之圖片，、照片，，並有說

明文字，其字數併予計算。 

四，、參選作品有下列情形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選，、得獎資格，，追回獎金，、獎

狀，，公布其違規情形之事實，，並保有法律追訴權，，一切法律責任概由參加者

自行負責： 

（一） 在任何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臉書等公開媒體發表。 

（二） 已輯印成書。 

（三） 公告得獎名單前已在其他比賽中獲獎。 

（四） 在徵文期間至得獎名單公布前，將作品重複投稿其他文學獎。 

（五） 抄襲、翻譯、侵害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 

五，、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於該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保存或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出版權，（含

電子書）則為作者與主辦單位共有，，主辦單位為推廣，、行銷，、上市流通之用，，

有公開發表、重製及公開傳輸權利，不另支稿酬或版稅。， 

六，、獎金支付時，，須依稅法相關規定代扣所得稅，（由獎金中扣除），，得獎者須交

付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若得獎者經通知拒絕代扣稅額，，視為得獎者放棄得獎

權益，，亦不再進行得獎名單遞補，。如以國際匯款方式支付，，相關手續費用由

獎金中扣除。 

七，、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糾紛涉訟，，經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取消其得獎資格， 

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得獎者自行負責，。若因作品抄襲致本局名譽，、權益受

損，本局得以追究其法律及其他應負之責任。 

八、參選者所送作品格式有疑義時，由評審委員合議認定之。 

九、洽詢專線及信箱：02-25431636 分機 15 mulanrenew018@gmail.com 

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09:30-18:00 來電（午休，12:00-13:30） 

玖、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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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書寫臺中城」報導文學獎徵文活動，報名表 

作品名稱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字數(行數) 

請務必填寫 
字數：    字 
(參選作品不得一稿兩投，投稿字數均含標點符號，作品名稱不列入字數) 

作品摘要 
 

(請勿超過 100 字) 

作者姓名  ，筆，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 ，）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個人經歷 

及創作簡歷 

 

(請勿超過 300 字) 

身分證／戶口名簿／有效護照／所在國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影本(擇一) 

身分證／戶口名簿／有效護照／ 

所在國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請浮貼） 

身分證／戶口名簿／有效護照／ 

所在國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影本 

背面黏貼處（請浮貼）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 2024，「書寫臺中城」報導文學獎徵文活動簡章所載各項規定，，並聲明下

列事項： 

1. 本表所填寫各項資料均屬事實。 

2. 遵守本簡章規定，，擔保參選作品的著作權皆屬本人所有，，如有違反著作權法之情事，，經查證

屬實，所產生法律責任由參選者自行負擔，與主辦單位無關。 

3. 本人享有參選作品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4. 如獲獎，同意於該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無償授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將得獎作品集結於得
獎作品集出版，、行銷，、上市之用、 不需另支稿酬及版稅、 並以合理方式利用，、保存或轉授權

進行非營利性質推廣使用，，有節錄，、發表及印製權利，。出版權，（含電子書）則為本人與臺中

市政府文化局共有。 

5. 本人同意各項報名資料於活動結束後，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進行銷毀處理。 
聲明及授權人：    ，，，，，，，，，法定代理人：，，，，，，，，，，，，，，，，，，，，日期：113，年， ，月 ，，日 
（親筆簽名），，，，，，，，，，，，，，，，，，，，，，，，(未滿 20 歲須請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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